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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年度报告编制背景是什么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：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

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。

二、年度报告解读内容的有哪些？

本报告由淄博市医疗保障局张店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的总体

情况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

况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

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六个部分组成。

三、2021 年政务公开工作情况？

（一）主动公开情况

按照上级统一部署，我局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积极推进决

策、执行、服务和结果全过程公开。2021 年主动公开各类信息

28 条，公开类别包括政府文件、政策解读、机构职能、医保服

务等。2021 年，我局承办区人大代表建议 2 件，区政协委员提



案 2 件，我局做了认真办理和落实，代表委员对我局主办件答复

满意率 100%。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情况

2021 年，淄博市医疗保障局张店分局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。

（三）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

情况。

2021 年度，我局未有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、

提起行政诉讼情况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安排有哪些？

1.对公开范围内容作了进一步详细规定。完善主动公开的政

府信息目录，加强对公众关注度高的政府信息的梳理，探索重大

决定征求意见制度，充分听取公众意见。

2.继续夯实工作基础。规范、优化申请处理流程。规范信息

公开流程，提高申请处理效率，方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。加强政

府信息公开咨询服务工作。

3.建设长效工作机制。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审查和更新维

护、考核评估、监督检查评议、培训宣传等工作制度。进一步完

善信息公开审查制度，全面提升信息公开水平,促进依法行政，

稳步、全面、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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